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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非公开发行股份； 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 上市股数为104,305,

939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104,305,939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4月7日。

● 根据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南钢股份” ）于2021年1月27日签订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之附

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南钢股份所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公司本次非公开

发行结束之日（即2022年4月7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根据上海复星高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高科” ）与南钢股份于2023年3月

1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复星高科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购买南钢股份所持有的全部万

盛股份174,305,939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29.56%）以及衍生的所有权益，转让价款为26.50

亿元，并由复星高科承继南钢股份就限制股份转让作出的承诺。复星高科承诺：本企业受让取得

的南钢股份认购万盛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自万盛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2022年4月7

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一）非公开发行核准情况

2022年3月11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了《关于核准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00号），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104,305,939股新

股，发生转增股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该批复自核准发行

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7日披露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关

于非公开发行股票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8）。

（二）股份登记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的新增股份已于2022年4月7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

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4月9日披露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

司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本变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22）。

（三）锁定期安排

根据公司与南钢股份于2021年1月27日签订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南钢股份所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即2022年4月7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根据复星高科与南钢股份于2023年3月1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复星高科通过协

议转让方式购买南钢股份所持有的全部万盛股份174,305,939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56%）以及衍生的所有权益，转让价款为26.50亿元，并由复星高科承继南钢股份就限制股份

转让作出的承诺。 复星高科承诺：本企业受让取得的南钢股份认购万盛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自万盛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2022年4月7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

现锁定期即将届满，该限售股共计104,305,939股，将于2025年4月7日起上市流通。 本次限

售股上市流通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将全部解禁完毕。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股份104,305,939股，总股本变更为589,578,593股。 本

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日，公司未发生因送红股、公积金转增导致股本数量变化

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股份总数仍为589,578,593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与南钢股份于2021年1月27日签订的《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与南京钢铁股份有

限公司之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 南钢股份所认购的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份自公司

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束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上述关于股份锁定的约定为南钢股份于公司非

公开发行股票时作出的自愿性承诺。

根据复星高科与南钢股份于2023年3月14日签订的《股份转让协议》约定，复星高科通过协

议转让方式购买南钢股份所持有的全部万盛股份174,305,939股股份 （占公司总股本的

29.56%）以及衍生的所有权益，转让价款为26.50亿元，并由复星高科承继南钢股份就限制股份

转让作出的承诺。 复星高科承诺：本企业受让取得的南钢股份认购万盛股份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自万盛股份非公开发行股票结束之日(2022年4月7日)起36个月内不得转让，并办理相关股份锁

定事宜；如果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对于上述锁定期安排有不同意见，本企业同意按照中

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意见对上述锁定期安排进行修订并予执行。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南钢股份、复星高科均严格履行了上述股份锁定承诺，不存在相关承诺

未履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人核查后认为：

万盛股份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限售股份

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前所做的承诺，本次限售股份申请上市流通的相

关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人对万盛股份本次非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04,305,939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 2025年4月7日；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剩余限售股数量(股）

1 复星高科 104,305,939 17.69 104,305,939 0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限售股类型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 非公开发行 104,305,939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股） 变动数（股） 变动后（股）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04,305,939 -104,305,939 0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85,272,654 104,305,939 589,578,593

股份合计 589,578,593 0 589,578,593

特此公告。

浙江万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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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可能存在因股价低于1元

而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2025年3月28日收盘价为0.58元

/股，已连续10个交易日低于人民币1元，即使后续10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

日）连续涨停，也将因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而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 ） 第9.2.1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连续20个

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第9.6.1条第二款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立案调查。 公司于2025年3月1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

字﹝2025﹞ 24号），认定公司出于维持农产品贸易市场占有率、满足融资需求以及业绩考核

等目的，通过人为增加业务环节或虚构业务链条等方式，长期开展农产品融资性贸易和空

转循环贸易。上述虚假销售业务导致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详见公司于

2025年3月17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3）。

● 如根据正式的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5.7条、第9.5.8条，如公司后续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显

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公司将申请停牌，并及时披露有关内容。上海证券交

易所将在停牌之日起的5个交易日内，向公司发出拟终止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后续将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原因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上交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

如果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 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

易。

公司股票2025年3月28日收盘价为0.58元/股，已连续10个交易日低于人民币1元，即使

后续10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日）连续涨停，也将因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

低于1元而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6.1条第二款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

理期交易。

二、终止上市风险提示公告的披露情况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3条第一款的规定：在上交所仅发行A股股票或者B股股票

的上市公司，首次出现股票收盘价低于1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出现连续10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停牌日）每日股票收盘价均

低于1元的，应当在次一交易日发布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其后每个交

易日披露1次，直至公司股票收盘价低于1元的情形消除或者出现终止上市情形之日止（以

先达到的日期为准）。

公司股票2025年3月14日收盘价首次低于人民币1元， 公司于2025年3月15日披露了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立案调查进展暨公司股票可能存在因股价低于1元而终止上

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2）。

三、其他风险提示

1、公司于2025年3月1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5﹞

24号），认定公司出于维持农产品贸易市场占有率、满足融资需求以及业绩考核等目的，通

过人为增加业务环节或虚构业务链条等方式， 长期开展农产品融资性贸易和空转循环贸

易。 上述虚假销售业务导致公司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如根据正式的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

上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5.7条、第9.5.8条，如公司后续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公

司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公司将申请停牌，并及时披露有关内容。上海证券交易所

将在停牌之日起的5个交易日内， 向公司发出拟终止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 后续将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正式处罚决定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虽已于前期推进预重整，但对照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12月31日

发布的《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24〕309号)(以下

简称“《重整纪要》” )，如根据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属于《重整纪要》第9条“不具备作为上市公司的重整价值” 的

情形。

3、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提交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东

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暨风险提示公告》，因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务公司” ）流动性暂时趋紧，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财务公司存款出

现大额提取受限情形。 截至2024年6月17日，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财务公司存款余额16.40

亿元、贷款余额6.66亿元。 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已于

2024年6月19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化解财务公司相关风险的承诺函》，承诺将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资产处置等方式支持东方财务公司化解流动性资金不足问题，相关承诺将在未来

3-6个月内完成。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风险化解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4-04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公司将继续督促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落实承诺，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承诺

履行的进展情况。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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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暨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

强制退市的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风险提示：

●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2025年3月28日收盘价为0.58元

/股，已连续10个交易日低于人民币1元，即使后续10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

日）连续涨停，也将因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元而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 根据《上海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 “《股票上市规则》” ） 第9.2.1条第一款第一项规

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 ）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连续20个

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低于1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根据《股票上

市规则》第9.6.1条第二款规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 公司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立案调查。 公司于2025年3月1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

字﹝2025﹞ 24号），认定公司出于维持农产品贸易市场占有率、满足融资需求以及业绩考核

等目的，通过人为增加业务环节或虚构业务链条等方式，长期开展农产品融资性贸易和空

转循环贸易。上述虚假销售业务导致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详见公司于

2025年3月17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

处罚事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3）。

● 如根据正式的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5.7条、第9.5.8条，如公司后续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显

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公司将申请停牌，并及时披露有关内容。上海证券交

易所将在停牌之日起的5个交易日内，向公司发出拟终止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后续将根

据《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3月27日、3月28日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

跌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

露事项外， 不存在根据相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

项。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3月27日、3月28日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形。

二、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的风险

公司于2024年6月21日收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 《立案告知书》（证监立案字

0192024004号），因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2

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告知书的公告》

（公告编号：临2024-046）。

公司于2025年3月1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5﹞ 24

号），认定公司出于维持农产品贸易市场占有率、满足融资需求以及业绩考核等目的，通过

人为增加业务环节或虚构业务链条等方式， 长期开展农产品融资性贸易和空转循环贸易。

上述虚假销售业务导致公司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分别虚增营业收入3,896,546,

638.75元、4,865,498,090.36元、6,542,641,212.14元、824,804,130.07元，占各期对外披

露营业收入(更正前，下同)的25.20%、32.05%、50.44%、13.56%，分别虚增营业成本3,875,

480,343.50元、4,844,256,749.59元、6,530,267,411.95元、823,740,728.14元，占各期对

外披露营业成本的23.74%、29.57%、45.43%、11.45%。 公司2020至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

假记载。

公司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将触及《股票上市规则》第9.5.2条第一

款第（六）项规定的“年度报告财务指标连续3年存在虚假记载” 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将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如根据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

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正式处罚决定，公司将全力

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根据正式的行政

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三、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自查，除公司已披露的事项外，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及外部环境未发生

其他重大变化。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函问询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

露的信息外，不存在根据相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媒体报道或

市场传闻。

（四）其他事项

1、公司股票2025年3月28日收盘价为0.58元/股，已连续10个交易日低于人民币1元，

即使后续10个交易日（不包含公司股票全天停牌日）连续涨停，也将因连续20个交易日收

盘价低于1元而触及交易类强制退市。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2.1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仅发行A股股票的上市公司，如果连续20个交易日的每日股票收盘价均

低于1元，公司股票可能被上交所终止上市交易。 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6.1条第二款规

定，交易类强制退市公司股票不进入退市整理期交易。

2、公司于2025年3月16日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处罚字﹝2025﹞

24号），认定公司出于维持农产品贸易市场占有率、满足融资需求以及业绩考核等目的，通

过人为增加业务环节或虚构业务链条等方式， 长期开展农产品融资性贸易和空转循环贸

易。 上述虚假销售业务导致公司2020年至2023年年度报告存在虚假记载。

如根据正式的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

上市。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第9.5.7条、第9.5.8条，如公司后续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显示公

司触及重大违法类强制退市情形，公司将申请停牌，并及时披露有关内容。上海证券交易所

将在停牌之日起的5个交易日内， 向公司发出拟终止股票上市的事先告知书， 后续将根据

《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定，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公司将全力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最终结果以中国证监会出具的正式处罚决定

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3、公司虽已于前期推进预重整，但对照最高人民法院、中国证监会于2024年12月31日

发布的《关于切实审理好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法〔2024〕309号)(以下

简称“《重整纪要》” )，如根据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

形，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属于《重整纪要》第9条“不具备作为上市公司的重整价值” 的

情形。

4、公司于2024年6月18日提交披露了《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在东

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暨风险提示公告》，因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财务公司” ）流动性暂时趋紧，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财务公司存款出

现大额提取受限情形。 截至2024年6月17日，公司及子公司在东方财务公司存款余额16.40

亿元、贷款余额6.66亿元。 公司控股股东东方集团有限公司及实际控制人张宏伟先生已于

2024年6月19日向公司出具了《关于化解财务公司相关风险的承诺函》，承诺将采取包括

但不限于资产处置等方式支持东方财务公司化解流动性资金不足问题，相关承诺将在未来

3-6个月内完成。 具体详见公司于2024年6月20日披露的《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

司及子公司在东方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存款大额提取受限风险化解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临2024-04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未履行相关承诺，公司将继续督促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落实承诺，确保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 公司将按规定及时披露相关承诺

履行的进展情况。

5、 公司不存在其他可能导致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股价敏感信息或者可能导致股

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其他事项。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于2025年3月26日、3月27日、3月28日股票交易连续3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

偏离值累计超过1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

形，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董事会声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前述第三部分涉及的披露事项外，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

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

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和《上海证券报》《中

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刊登的正式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投资，注

意风险。

特此公告。

东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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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

权益变动触及1%整数倍至38%的增持计划实施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包头

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公司〕按照其前期披露的股份增

持计划实施增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025年3月28日，公司收到包钢（集团）公司书面通知，包钢（集团）公司按照其

增持计划自2025年3月17日实施首次增持后，于近日持续实施了增持。 截至2025年3

月28日，包钢（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比例增至38%，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公告如下：

一、增持主体基本情况

本次增持主体为公司控股股东包钢（集团）公司。

本次增持计划实施前，包钢（集团）公司持有公司1,331,700,569股股份，占公

司总股本（3,615,065,842股）的36.84%。

二、增持计划基本情况

2025年3月1日，公司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了《北

方稀土关于控股股东以专项贷款和自有资金增持公司股份计划暨取得专项贷款承

诺函的公告》。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及中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可， 助力公

司做好市值管理，提振投资者信心，切实维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公司持续、稳定、健

康、高质量发展，包钢（集团）公司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

增持公司A股股票。 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5亿元 （含）、 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含）。 资金来源为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包头鹿城支行向包钢（集团）公司提

供的银行贷款资金和包钢（集团）公司自有资金。 本次增持不设置价格区间，将基于

对公司股票价值的合理判断，并根据公司股票价格波动及二级市场波动情况择机实

施增持计划。

三、增持计划实施进展

2025年3月17日，包钢（集团）公司按照其增持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以集中竞价方式实施了首次增持。 首次增持后，包钢（集团）公司持有公司股份由

1,331,700,569股增至1,337,574,269股，持股比例由36.84%增至37%。具体详见公

司于2025年3月1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披露的 《北方稀土关于控股股东首次增持股份触及1%整数倍的增持计划实

施进展公告》。

包钢（集团）公司首次增持后，在2025年3月18日至2025年3月28日期间，按照

增持计划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增持公司股份36,150,

7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上述期间累计增持金额837,810,530.04元（不含交易费

用）。 其自首次增持至2025年3月28日，累计增持金额975,322,968.04元（不含交易

费用）。

截至2025年3月28日，包钢（集团）公司持有公司1,373,724,991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比例增至38%，权益变动触及1%的整数倍。

包钢（集团）公司本次增持计划尚未实施完毕，其后续将按照增持计划继续择

机增持公司股份。

四、其他事项说明

包钢 （集团） 公司实施增持计划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

化。本次增持不涉及披露权益变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摘要、要约收购报告书摘要等

后续工作。

公司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8号一股份变动管

理》等规定，持续关注包钢（集团）公司本次增持计划的实施进展，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国北方稀土（集团）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3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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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退休及离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退休及离职情况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圣湘生物” ）高级管理人员

殷鹏先生因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提请退休并辞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 殷鹏先生

退休后，公司将聘请其担任董事长助理，为公司相关业务提供指导和咨询。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朱健先生因个人原因申请辞任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其辞任

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缪为民先生因已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提请退休并辞任公司医

学总监等职务，其辞任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

上述人员的辞任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产品创新、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经营能

力产生不利影响，公司及董事会对其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

的感谢。

二、核心技术人员的具体情况

（一）核心技术人员基本情况

缪为民先生，1965年出生，加拿大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 2012年3月至2019年5

月，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担任研究员、特聘教授。2019年6月加入圣湘生物，

现任公司医学总监。

（二）参与的研发及专利情况

缪为民先生任职期间参与研发的知识产权均系依托公司平台所产生的职务成

果，所有权均归属于公司，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知识产权相关的纠纷或潜在纠纷的

情形，也不存在影响公司知识产权完整性的情况，其离职不会影响公司在研项目及

核心技术的推进和实施。

（三）保密协议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与缪为民先生签署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等相关协议文件，双方

明确约定了关于技术秘密、交易秘密、经营秘密、管理秘密等其他商业秘密的保密义

务、违约责任等事项，缪为民先生对其知悉的公司技术秘密和其他商业秘密负有保

密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现缪为民先生存在违反保密协议条款等情形。

三、核心技术人员退休离职对公司的影响及公司采取的措施

公司始终坚守自主创新与价值创造，通过长期的技术积累与发展，构建了高效

稳定的研发创新体系。 公司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建立了完备的人才引进、培养和

储备体系， 为公司保持核心技术竞争力及持续创新能力做好保障。 截至2022年末、

2023年末及2024年半年度，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分别为546人、490人、537人，占员工

总人数比例分别为21.27%、24.43%、24.31%，研发团队结构稳定，不存在对特定技术

人员的重要依赖情况。

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和日常经营均正常进行，公司其他关键核心技术人员未

发生变化，缪为民先生的离职不会对公司的技术研发、产品创新、核心竞争力与持续

经营能力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变动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共12名，具体情况如下：

期间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本次变动前 戴立忠、刘佳、邓中平、吴康、谭德勇、任小梅、解亚平、张可亚、刘让蛟、缪为民、杨丽、符小玉、龙凤英

本次变动后 戴立忠、刘佳、邓中平、吴康、谭德勇、任小梅、解亚平、张可亚、刘让蛟、杨丽、符小玉、龙凤英

缪为民先生将按照公司规定完成工作交接，公司各项研发项目均在正常推进过

程中，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撑公司未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 公司

高度重视技术研发工作，并将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完善研发体系和人才团队建

设，不断提升公司技术创新能力，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圣湘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证券代码：600477� � � � � � � � � �证券简称：杭萧钢构 公告编号：2025-008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杭州市中河中路258号瑞丰国际商务大厦七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64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949,524,236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0.2517

注：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9,997,714股不享

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单银木先生主持，并采取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及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5人，董事单银木先生和独立董事周永亮先生现场出席本次

会议，董事单际华先生和独立董事罗金明先生、王红雯女士通讯方式出席本次会议，董事刘

安贵先生和王雷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1人，监事应瑛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监事靳佳佳先生和

邓丽兵先生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公司董事会秘书姚剑峰先生出席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金融机构申请授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44,880,059 99.5108 3,913,975 0.4122 730,202 0.0770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2025年度融资担保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932,143,907 98.1695 15,703,439 1.6538 1,676,890 0.1767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2025年度融资担

保预计的议案

12,063,294 40.9708 15,703,439 53.3339 1,676,890 5.695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2项议案，关联股东刘安贵先生应回避表决。刘安贵先生合计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1,313,507股不计入上述议案2的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

律师：杜闻、沈致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杜闻、沈致远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会议的表决方式、表决程序符

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166� � � � � � � �证券简称：福田汽车 公告编号：2025-018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3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福田汽车106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547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143,307,033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2.331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进行表决，董事武锡斌受董

事长常瑞书面委托主持本次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含视频方式）；

2、公司在任监事9人，出席9人（含视频方式）；

3、董事会秘书、监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

4、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董事会授权经理部门2025年度公司融资授信额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40,009,978 97.5068 100,085,355 2.4155 3,211,700 0.0777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非关联方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8,747,446 97.2350 111,964,987 2.7023 2,594,600 0.0627

3、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向关联方提供关联担保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787,610,911 86.6162 118,977,760 13.0843 2,722,100 0.2995

上述议案3的表决情况为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不回避表决时的表决

情况，若北京国有资本运营管理有限公司回避表决，表决情况：同意票数490,984,

511股，同意比例80.1366%；反对票数118,977,760股，反对比例19.4191%；弃权票

数2,722,100股，弃权比例0.4443%。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董事会授权经理部门

2025年度公司融资授信额

度的议案

503,772,266 82.9843 100,085,355 16.4866 3,211,700 0.5291

2

关于2025年度向非关联方

提供担保计划的议案

492,509,734 81.1290 111,964,987 18.4435 2,594,600 0.4275

3

关于2025年度向关联方提

供关联担保计划的议案

485,369,461 79.9528 118,977,760 19.5987 2,722,100 0.4485

(以上数据，单位为股)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3涉及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持股3,233,860,362

股）、常瑞（135,900股）等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龚雨辰、韦沛雨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经验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汽福田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 上网公告文件

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332� � � � � � � � � �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5-031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药品通过仿制药

一致性评价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广

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心药业” ）收到国家药品监督管理

局核准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注射用氨苄西林钠（1.0g、0.5g）已通过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通用名称：注射用氨苄西林钠

通知书编号：2025B01234、2025B01235

受理号：CYHB2350940、CYHB2350941

剂型：注射剂

规格：1.0g（按C??H??N?O?S计）、0.5g（按C??H??N?O?S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YBH06322025

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1） 名称： 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地

址：广州市海珠区滨江东路808号

生产企业：（1）名称：广州白云山天心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地址：广州市海

珠区滨江东路808号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44022329、国药准字H44022330

申请内容：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时申请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质量

标准；2、变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国务院关于改革药品医疗器械

审评审批制度的意见》（国发 〔2015〕44号）、《关于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

工作有关事项的公告》（2017年第100号）和《国家药监局关于开展化学药品注射剂

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工作的公告》（2020年第62号）的规定，经审查，本品

通过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同时同意以下变更：1、变更药品质量标准；2、变

更直接接触药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

二、药品的相关信息

天心药业注射用氨苄西林钠（1.0g、0.5g）于2002年上市。天心药业于2023年11

月28日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递交注射用氨苄西林钠（1.0g、0.5g）一致性评价申

请，于2023年12月15日获得受理。

注射用氨苄西林钠为广谱半合成青霉素， 适用于敏感菌所致的呼吸道感染、胃

肠道感染、尿路感染、软组织感染、心内膜炎、脑膜炎、败血症等。

目前中国境内注射用氨苄西林钠的主要生产厂家有哈药集团制药总厂、四川制

药制剂有限公司、成都倍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等。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3年该药

品在国内市场的销售额为人民币69,201万元。 2024年天心药业注射用氨苄西林钠

的销售收入为人民币115.07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天心药业在注射用氨苄西林钠（1.0g、0.5g）一致性评价研发项

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约为人民币182.84万元（未审计）。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天心药业的注射用氨苄西林钠（1.0g、0.5g）通过仿制药一致性评价，将有利于

提升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由于药品研发、生产、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

等因素的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证券代码：600332� � � � � � � �证券简称：白云山 公告编号：2025－030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分公司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件的

公 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分公司广州白

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以下简称“白云山制药总厂” ）收到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以下简称“国家药监局” ）签发的《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

书》。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药品的基本情况

（一）乙肝解毒胶囊

药品通用名称：乙肝解毒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每粒装0.25g

通知书编号：2025B00846

受理号：CYZB2402374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WS?-B-0002-89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44023419

上市许可持有人：（1）名称：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

厂；（2）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88号

生产企业：（1）名称：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2）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88号

申请内容：变更药品说明书中安全性等内容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

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变更药品说明书中安全性等内容的补充申请。

（二）紫花杜鹃胶囊

药品通用名称：紫花杜鹃胶囊

剂型：胶囊剂

规格：每粒装0.55g

通知书编号：2025B00978

受理号：CYZB2402375

药品注册标准编号：WS-10353(ZD-0353)-2002-2012Z

原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Z20025447

上市许可持有人：（1）名称：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

厂；（2）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88号

生产企业：（1）名称：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白云山制药总厂；（2）

地址：广州市白云区同和街云祥路88号

申请内容：变更药品说明书中安全性等内容；说明书中增加【药品上市许可持有

人】名称和注册地址。

审批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及有关规定，经审查，本品符合

药品注册的有关要求，批准本品如下补充申请事项：1、变更药品说明书中安全性等

内容；2、药品说明书中增加【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名称和注册地址。

二、药品的其他相关信息

（一）乙肝解毒胶囊

白云山制药总厂于2024年11月25日向国家药监局递交本药品补充申请，于

2024年11月29日获得受理。 申请变更乙肝解毒胶囊说明书安全性信息，包括【不良

反应】、【禁忌症】、【注意事项】内容。

乙肝解毒胶囊具有清热解毒，疏肝利胆的功效。 用于乙型肝炎，辨证属于肝胆湿

热内蕴者。 临床表现为：肝区热痛，全身乏力，口苦咽干，头晕耳鸣或面红耳赤，心烦

易怒，大便干结，小便少而黄，舌苔黄腻，脉滑数或弦数。

截至本公告日，白云山制药总厂在乙肝解毒胶囊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合

计约人民币10万元（未审计）。根据米内网数据显示，2023年该药品在国内市场的销

售额为人民币39万元。 2024年白云山制药总厂该药品未投入市场销售。

（二） 紫花杜鹃胶囊

白云山制药总厂于2024年11月25日向国家药监局递交本药品补充申请，于

2024年11月29日获得受理。 申请变更紫花杜鹃胶囊说明书安全性信息，包括【不良

反应】、【禁忌症】、【注意事项】内容，以及说明书中增加【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名

称和注册地址。

紫花杜鹃胶囊具有止咳，祛痰的功效。 用于气管炎。

截至本公告日，白云山制药总厂在紫花杜鹃胶囊研发项目上已投入研发费用合

计约人民币10万元（未审计）。 本公司无法从公开渠道获悉其他生产企业该药品的

生产或销售数据。 2024年白云山制药总厂该药品未投入市场销售。

三、对本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白云山制药总厂本次获得乙肝解毒胶囊和紫花杜鹃胶囊《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

知书》，完善了上述药品的安全性等信息，有助于该药品的安全、有效、合理使用，有

利于提升该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本次获得《药品补充申请批准通知书》，对本公司当

期业绩无重大影响。

由于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容易受到国家政策、市场环境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

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白云山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3月28日


